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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勞動法中針對員工離職後競

業禁止、調動及必要服務年限條款，並

無明文規範，多係勞資雙方於勞動契約

中，或以簽訂協議書、同意書之方式自

行約定，然因勞工往往居於弱勢地位，

而遷就雇主所單方訂定之內容，以致履

約時發現自身權益受損，爭議案件屢見

不鮮，甚而進入漫長的訴訟程序，對勞

資雙方均不利。

為此，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時期，即

陸續根據民法及司法審查個案所累積及

歸納出之衡量原則，透過相關行政解釋

及行政指導等方式，提供民眾依循之參

考；如今，立法院於 104 年 11 月 27 日

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第 9 條之 1、第 10

條之 1 及第 15 條之 1 增修條文，並於

104 年 12 月 16 日經總統公布，明確競

業禁止條款應符合要件，及競業期間最

長不得逾 2 年、雇主調動勞工應符合之

五原則，及約定必要服務年限條款應有

之要件與非歸責勞工事由提前終止時，

勞工毋須負違約責任等規範，透過法律

位階有效降低勞資雙方約定相關條款時

所衍生之疑義及爭議。

以勞工離職後競業禁止為例，依據

勞動基準法第 9 條之 1 規定，約定時須

審酌 1、雇主之固有知識和營業祕密有

保護之必要。2、勞工在企業之職務及

地位，足可獲悉雇主之營業祕密。若沒

有特別技能、技術且職位較低，並非公

司之主要營業幹部，處於弱勢之勞工，

縱使離職後再至相同或類似業務之公司

任職，亦無妨害前雇主營業之可能，即

無拘束勞工轉業自由競業禁止約定之需

要。3、限制勞工就業之對象、時間、區

域、職業活動之範圍，應不得逾越合理

之範疇，即不致於對離職員工之一般生

存經濟條件造成困難。4、需有填補勞

工因競業禁止損害之代償或津貼措施。

倘未能具備上述要件，該競業禁止之約

定，對於勞工而言，即可能因顯失公平

而無效。

參酌高等法院 102 年度勞上字第 53

號民事判決：「……就判斷雇主是否具有

值得保護之正當利益，以有無洩漏企業

經營或生產技術上祕密、或影響其固定

客戶或供應商之虞為斷。至於僅是單純

地避免造成競爭、避免勞工搶走其未來

客戶或僅為使勞工較不易離職、甚或原

雇主僅為確保其對勞工所投注的在職訓

練或教育訓練費用得以回收，原則上皆

非雇主值得保護之正當利益。另企業經

營相關專門技術（know-how），雇主無

須投資相當之成本即可得知，抑或在勞

動市場上無需投注過高之成本，即可獲

得擁有該類 know-how 之人力，則此類

know-how 僅涉及雇主單純競爭上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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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應認不足以作為承認雇主有值得

保護之正當利益之理由。再者，就限制

勞工就業之區域範圍而言，將受保護

之『企業範圍』擴及關係企業及未來可

能組設之公司等，受保護對象之範圍不

明確，且未來所投資或轉投資之企業眾

多，恐有逾合理保護之範圍。另限制競

業之地區，應以在前雇主營業活動範圍

內為限，逾此範圍亦難認為合理正當。

至於就填補勞工因競業禁止損害之代

償，補償之額度應與競業禁止限制之範

圍，亦即勞工因而所可能遭受的損失，

保持適當比例，至少應使受僱者維持正

常一般之生活水準，始足相當。」

是以，競業禁止之約定無非為平衡

勞資雙方利益而產生之機制，應兼顧雇

主值得保護之正當利益及勞工因而所遭

受之不利益，尚須以約定時所可確定之

營業活動範圍為限，且應具體明確，否

則勞工對應遵守競業之工作區域範圍無

法預期時，此等約定對勞工就業顯不公

平而可能無效。

另針對雇主調動勞工工作之問題，

以往係依據 74 年 9 月 5 日內政部函釋

「調動五原則」予以解釋或補充，為有

效保障勞工合法權益，遂於勞動基準法

第 10 條之 1 明定調動事項不得違反勞

動契約之約定與調動應符合之原則：1、

確實有經營上之必要，不是刻意刁難或

藉 由 調 動

懲 處 員 工。

如：為迫使員

工離職，故意將工作

地點從南調到北，或故

意減少薪資，降低勞動

條件，破使勞工無奈請

辭。2、對勞工工資、

工作時間、休息或休

假，無不利變更。3、

調動後工作未超出勞工體能及技術所可

勝任範圍。4、調動工作地點過遠，雇

主有提供住宿、交通工具或津貼補助等

必要協助。5、雇主有充分考量勞工及

其家庭之生活利益。如對勞工遠距離之

調動，僅給予房租補助，並未提供其他

生活上之必要協助，勞工無法帶同家人

赴任新職，勢必會對個人家庭生活造成

難以彌補之傷害，此亦可能構成對其他

勞動條件做不利益之變更。以高等法院

94 年度勞上易字第 96 號判決為例：「上

訴人主張其自幼生長於台北市，與花蓮

地區未有任何地緣上之關係，其尚以單

親媽媽身分於台北市獨力扶養就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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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子女，及照顧體弱多病之高齡老母等

情，……且一般人實無法每日於台北及

花蓮之間通勤來回，於客觀上顯屬調動

工作地點過遠……」。

另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2 年勞上易

字第 40 號判決：「伊婚後並育有二女，

分別就讀小學及幼稚園大班等情，為被

上訴人所不爭執。則被上訴人於未經上

訴人同意之情形下，遽將上訴人調往台

北，兩地距離甚遠，上訴人勢必無法兼

顧家庭與工作，對於上訴人二名稚女之

教養，亦必生極大之困難；況上訴人如

經調往台北，其薪資縱未減少，然因膳

食、交通等額外花費之故，勢必造成對

其勞動條件之不利變更。……」依該等

案例觀之，雇主應客觀並綜合考量勞工

家庭及生活等各種情形下，始得調動勞

工工作，避免權利濫用之情形，以保障

勞工之就業安定。如雇主有調動工作之

必要，但勞工確有無法勝任新工作之

客觀具體事由時，勞工得對調動表達異

議，勞雇雙方應再行協商解決為宜，雇

主尚不宜強制勞工調動工作。

最後，針對部分雇主要求勞工簽定

「最低服務年限」條款，此次亦透過明確

入法加以規範，而「必要性」與「合理

性」為勞雇雙方約定最低服務年限之兩

大原則。所謂「必要性」，係指雇主有

據以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例如支出

龐大費用培訓勞工，甚至使勞工成為企

業活動不可或缺或難以替代之人；所謂

「合理性」，係指約定之最低服務期間應

適當，得以雇主負擔之訓練成本、勞工

所受訓練之價值、訓練期間之長短，為

其審查基準。如雇主所支出之受訓費用

僅占總成本支出之極少比例，或是雇主

單方面限制勞工不能自請離職，並未對

勞工在最低服務年限內所喪失轉換工作

自由及生涯規劃之彈性及所失利益，給

予相當之補償，則該最低服務年限約定

之合理性實有待重新審視之空間。

諸如飛行機師，須具備專業技術及

執照，非經長期嚴格訓練不能勝任，且

所需訓練費用甚鉅，企業支出費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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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成為合格機師後，為避免其短期內

任意離職致調度困難，甚至危及飛航安

全，而為約定最低服務年限，尚屬營運

所必要。另臺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勞訴

字第 247 號民事判決亦認：「本件被告

係受僱擔任助理動畫師，既從事助理工

作，難認須具備高度專門技術。原告未

舉證證明該培訓計畫所需費用……，難

認原告曾為培訓被告而支出龐大訓練費

用，並因此期待被告成為原告企業活動

中不可或缺或難以替代之人。故系爭合

約限制被告最低服務期間，難認係基於

原告有保障其預期利益之必要。從而系

爭合約第 9 條第 3 項約定被告提前終止

合約須給付原告違約金 18 萬元，係加重

被告之責任，且因此不當限制被告自由

離職之權利。再考量被告僅係提供勞務

獲取工資，且在勞動關係中為相對弱勢

之一方，對於系爭合約難有磋商變更之

餘地，按其情形，堪認系爭合約第 9 條

第 3 項之約定對被告顯失公平，應為無

效。」從其見解可知，雇主有與勞工為最

低服務年限約定之需要，企業若真有實

施最低服務年限之必要者，應多加留意

及考量各種合理性，以達到勞動法追求

勞資和諧之本意。

綜上，相關常見勞動契約樣態業

已透過勞動基準法增修條文予以明確規

範，期許雇主能確實遵守，使越來越多

勞工於約定勞動契約時能受到最基本保

障，且得據以衡量必要性、合理性及可

行性之前提下，兼顧勞雇雙方權益，以

促進整體勞動環境正面積極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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